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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吴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公司”）的《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及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2024 年度审计

报告（中兴华审字（2025）第 020600 号）等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

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东吴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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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要 

一、本期债券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通知》（发改企业债券【2021】23 号），

同意公司发行 9 亿元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全称 债券简称 代码 

2022 年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2冶园 01/22

冶园债 01 
184202.SH/2280011.IB 

三、发行主体 

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四、发行规模 

7 亿元。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发行。 

六、债券期限 

7 年期。 

七、特殊条款设置 

第 3 年末附有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

债券存续期的第 3、第 4、第 5、第 6、第 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偿付未

回售本金的 20%、20%、20%、20%、20%。 

八、票面利率 

本期债券前 3 年的票面利率为 3.32%，后 4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为



 

2.40%。 

九、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计息，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第 4、第 5、第 6、第 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偿付未回售本金的 20%、

20%、20%、20%、20%。 

十、债券起息日 

2022 年 1 月 20 日。 

十一、债券担保情况 

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二、主承销商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三、债权代理人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四、本期债券发行的信用等级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为 AAA。 

十五、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 0.90 亿元用于锦丰镇大南六村(二期)拆迁

安置房项目，5.00 亿元用于永盛花苑安置小区项目，1.10 亿元用于补

充营运资金。 



 

第二章 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发行人聘请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

并与其签订了债权代理协议。2024 年度，债权代理人定期对发行人

进行了后续跟踪，并对发行人进行了持续督导，较好地履行了债券债

权代理人的职责，为保护本次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

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

照《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按期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定向披露专区进行披露，提醒投资者关注。 

2024 年度，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在履职时不存在利益冲突的相

关情形。 



 

第三章 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宋凯 

3、注册资本：人民币 510,000.00 万元 

4、实缴资本：人民币 510,000.00 万元 

5、设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03 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323820302N 

7、住所：张家港市锦丰镇（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锦绣路

3 号） 

8、邮编：215625 

9、所属行业：商务服务业 

10、信息披露义务人：宋凯 

11、经营范围：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旅游、房地产项目的投

资管理，资产的投资与管理，乡镇规划服务，景区旅游观光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基础设施开发、安置房销售和

租赁业务。2024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10,758.06 万元，净利

润 6,425.60 万元，较 2023 年度有所下滑，主要是因为 2024 年度完工



 

项目减少，对应收入确认减少。 

三、发行人 2024 年度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末/2024 年度 2023 年末/2023 年度 

总资产  2,674,071.11   2,679,714.38  

总负债  1,359,617.31   1,298,187.94  

所有者权益  1,314,453.80   1,381,526.44  

营业收入 110,758.06  140,905.08  

利润总额  5,476.87   9,490.73  

净利润  6,425.60   7,149.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34.53  3,798.98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5,785.94   -246,672.50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6.64   -11,432.96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34,104.77   220,846.20  

资产负债率（%） 50.84  48.4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

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发行日汇入监管银

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二）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规模为 7 亿元，募集资金投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 

使用额度 

占项目投资 

总额比例 

占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锦丰镇大南六村（二

期）拆迁安置房项目 
1.30 0.90 69.23 12.86 

永盛花苑安置小区项

目 
10.00 5.00 50.00 71.43 

补充营运资金 - 1.10 - 15.71 

合计 11.30 7.00 - 100.00 

截至 2024 年末，募集资金已按约定用途使用完毕。 



 

第五章 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重大变化情

况及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246 号金融城 3 号楼 

法定代表人：桓恒 

成立时间：2009 年 12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699325553L 

注册资本：1,302,955.4505 万元人民币 

所属行业：金融业 

经营范围：再担保业务，担保业务，投资和资产管理，财务顾问，

市场管理，商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资产评估，设备及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担保人主要财务情况 

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4 年末/度 2023 年末/度 

总资产（万元） 4,157,546.86 3,555,753.83  

总负债（万元） 1,534,471.31 1,462,623.92  

资产负债率（%） 36.91   41.13  

营业总收入（万元） 401,425.51 393,002.31  

利润总额（万元） 184,754.86 146,468.88  



 

净利润（万元） 143,404.28 122,195.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万元） 
136,518.03 114,61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48,758.03 64,327.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76,684.08 -32,004.7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320,990.37 -1,183.2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万元） 
195,548.26 31,139.39 

三、担保人信用情况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江苏省信用再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24]100569），江

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综上，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和资信状况良

好，具有较强的担保能力，对本次债券本息的偿付具有较强的保障。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次债券按时兑付兑息。 



 

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债券的本

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已于 2024 年 1 月 20 日完成兑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债券不存在触发偿债保障措施或兑付

兑息违约的情况。 



 

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4 年度，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本期债券按时兑付兑息，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

约情况。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单位：% 

项目 
2024 年末 

/2024 年度 

2023 年末 

/2023 年度 

资产负债率 50.84  48.4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截至 2024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50.84%，较 2023 年末略

有上升，贷款偿还率和利息偿付率保持 100%。发行人相关财务指标

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 



 

第九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出具

的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

券的债项评级为 AAA。 



 

第十章 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变动情况 

2024 度，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未发生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

为董事长、总经理宋凯。 



 

第十一章 发行人 2024 年度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 

2024 年 1 月 10 日，发行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江苏

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公告》。 

2024 年 4 月 29 日，发行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江苏

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年度报

告》。 

2024 年 8 月 28 日，发行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江苏

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半年度报

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 



 

第十二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债权代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与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

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不存在债权代理

人须采取应对措施的情况。 



 

第十三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的执行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偿债保障措施包括：1、发行人稳定

的经营状况和良好的盈利能力是本期债券按期偿付的重要保障；2、

募投项目良好的经济效益是本期债券按期偿付的重要基础；3、股东

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本期债券按期偿付提供了坚实后盾；4、良

好的外部融资能力是本期债券按期偿付的重要支撑；5、充分发挥债

权代理人的作用；6、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7、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8、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为本期债券按期偿付提供进一步保障 

2024 年上述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 



 

第十四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4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为 69.05 亿元。 

二、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24 年末，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24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其他重大事项 

2024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4 年度）》之盖章页） 

 

 

 

 

 

  

债权代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